桥式1#2# 卸船机司机室小车轨道更新项目
发   包   说   明
一、项目基本信息
1. 项目名称：桥式1#2# 卸船机司机室小车轨道更新项目
2. 实施地点：翔鹭码头 8# 泊位
3. 设备基础信息：卸船机 XJ01/XJ02，额定作业能力 1500t/h。司机室轨道采用大梁箱体下置式结构，悬挂司机室总重 6300kg，轨道安装标高距海面 40M。该轨道工作面原始中心厚度为12-13mm，当前实测厚度仅 9-10mm，厚度损耗占原始厚度的20%-30%；且轨道工作面(车轮接触踏面)出现 2-3mm深度的磨凹坑，非工作面下踏量达3-4mm，导致工作踏面高低不平、有效承载厚度不足，存在一定风险，存在脱轨、高空坠落重大安全风险，严重影响设备安全稳定运行。
4. 甲方：翔鹭码头投资管理（漳州）有限公司
5. 乙方：承包商（即：入围服务商）
6. 发包方式：轨道材料由甲方负责提供，规格型号为工字钢 25a，数量37m* 4 根。乙方提供本次施工所需全部工器具、耗材、作业人员、起重机械及相关安全防护用品，并负责完成轨道更换全流程施工及相关配套工作。
7. 计划总工期：25 日历天，具体开工、完工时间以甲方通知/开工会为准。
二、乙方资质要求
1. 企业主体资质
（1）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，经营范围包含钢结构工程、起重机械安装 / 维修 / 改造、金属焊接作业等相关内容。
（2）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，且证书在有效期内，无安全生产违法违规不良记录。
2. 人员资质
（1）技术负责人：具备助理工程师及以上职称，机电、机械或钢结构相关专业，具有2 年及以上起重设备或钢结构施工管理经验。。
（2）焊接作业人员：焊接作业人员须持有效特种设备焊接作业人员证，可从事 Q235B 碳钢焊接，证书在有效期内；熟悉高空作业、立焊等施工要求，具备类似钢结构焊接业绩。
（3）高空作业人员：全员持有特种作业操作证（高空作业），证书在有效期内，无高空作业安全事故记录。
（4）安全员：至少配备1 名专职安全员，持有有效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（C 证），具备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经验。
（5）起重作业人员：配合吊车作业的司索、指挥人员，需持有起重机械指挥 / 司索作业证，证书在有效期内。
3. 业绩与信誉要求
[bookmark: _GoBack]（1）近 3 年内具有 3 项及以上港口码头、化工企业的起重机械 / 钢结构轨道更换、焊接施工业绩，需提供合同复印件、竣工验收证明等佐证材料。
（2）企业信誉良好，未被列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经营异常名录、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，无近 3 年内的工程质量、安全事故行政处罚记录，无拖欠农民工工资等不良记录。
4. 设备检测资质
乙方自行配备或委托第三方开展焊缝检测，检测人员须持有有效的无损检测（UT）资格证书，或委托具备相应检测能力的机构实施，检测结果真实有效 
三、施工范围及内容
乙方负责本项目轨道更换的全流程施工操作：
1. 施工前准备：大梁底部脚手架搭设、施工区域安全防护布置、施工工器具及耗材进场调试、与甲方对接轨道（工字钢25a）进场验收及移交。
2. 旧轨道拆除：采用分段切除方式拆除原有变形轨道，做好拆除旧件的清理、转运及甲方指定地点堆放。
3. 新轨道安装：160t 吊车及操作、配合事宜由乙方全权负责。将甲方提供的新轨道吊运至大梁走道，分段摆放就位；完成新轨道接头调整、固定及焊接作业；焊接完成后进行焊缝检测。
4. 验收及收尾：完成轨道安装后的尺寸复核、校准，配合甲方进行司机操作室试运行；施工完成后清理作业场地，移除脚手架及施工废弃物，做到工完场清。
四、甲方提供物资规格及要求
甲方提供本次更换所用轨道为（工字钢 25a），具体参数及要求如下：
1. 规格参数：高度 250mm、腿宽 116mm、腰厚 8mm；执行标准 GB706-88，材质 Q235B；两台卸船机司机室轨道单侧总长 37 米 ×4 根=148米，每米重量 38.105 公斤，总重 5639.54公斤。
2. 甲方责任：确保提供的工字钢轨道规格、数量符合项目要求，完成进场验收并移交乙方；提供项目相关技术资料及现场施工配合。
五、乙方提供资源及要求
1. 人员配置：配备具备起重机械、高空作业、金属焊接、施工安全管理等相应资质的作业人员，且所有人员需经安全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；高空作业人员必须持有效高空作业证，焊接人员持有效焊工证。
2. 工器具配置：提供本次施工所需全部工器具，包括 160T 吊车配套作业设备、切割设备、焊接设备、水平尺、千分尺、焊缝检测设备、施工设备、脚手架搭设材料、高空作业安全防护设备、转运工具等，所有工器具需性能完好、符合安全规范。
3. 耗材配置：提供焊接耗材（适配工字钢 25a 专用焊条 E6013、E7018）、焊接防护材料、施工辅助耗材等，所有耗材需符合国家及行业相关标准，且满足本项目技术要求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. 安全防护：提供高空作业、动火作业等全部安全防护用品，包括但不限于安全带、安全网、安全帽、动火防护器材、气体检测设备等，确保施工安全。
六、核心施工技术要求
（一）轨道安装技术要求
1. 轨道中心线应与大梁中心线平行，误差±1mm；
2. 轨道接口处需打磨平整，安装时严格保证不能错开及相互挤压，接口错位和间距容许误差≤0.5mm；
3. 两轨道之间的距离偏移允差±2mm；
4. 司机操作室四个行走轮全程范围内高低差不得大于 2mm。
（二）焊接施工技术要求
1. 焊接前准备：焊接部位需彻底除锈、除油、清除杂质及氧化皮，确保焊缝结合面干净无杂物，保障焊接质量；焊接过程中严格控制道间温度，避免温度过高或过低产生焊接裂纹。
2. 焊接顺序：先进行点焊固定，确保工件定位准确；点焊完成后，先焊腹板，再焊接翼缘（上下两边均需满焊），焊接方式采用立向上焊；整体焊接遵循“先焊两端主焊缝、后补焊中段”的原则，有效控制工件焊接变形。
3. 焊接过程：焊接期间严禁对工件进行振动、移动或碰撞；焊条选用E6013、E7018等符合设计及相关规范要求的型号，严格按照既定焊接工艺参数操作，保证焊缝成型规整、无夹渣、无气孔、无未焊透等缺陷，确保焊接质量稳定可靠。
4. 焊接后验收：焊接完成后，先对焊缝宽度、余高、对齐度进行外观检查复核，不合格部位须彻底切除后重新焊接；焊缝渗透检测（PT）需符合GB/T 26953-2025标准验收要求，检测合格后方可进入下一工序。
（三）其他施工要求
1. 脚手架搭设需符合高空作业安全规范，确保搭设牢固、承载力满足施工要求；
2. 高空作业、动火作业需严格执行甲方现场安全管理规定，办理相关作业票证后方可施工。
七、试运行质量要求
1. 试运行前乙方需完成轨道安装精度全尺寸复核、焊缝质量复检，确认轨道牢固无松动、行走轮与轨道踏面贴合紧密无卡阻，向甲方提交试运行申请及全套前期检测资料，经甲方审核确认后方可启动试运行。
2. 司机操作室需按卸船机操作规程进行全程往返试运行不少于 3 次，覆盖轨道全部行程，运行过程中严禁超速、急停等违规操作。
3. 试运行期间，轨道及焊接接头无异常声响、无变形、无裂纹，行走轮运行平稳，无偏磨、卡阻、啃轨等现象；轨道安装精度各项指标复测结果符合技术要求。
4. 试运行过程中若发现质量或运行异常问题，乙方需立即停止试运行，第一时间排查问题原因并制定专项整改方案，整改完成后重新提交试运行申请，经甲方验收合格后方可再次开展试运行，直至完全符合所有质量要求。
5. 试运行合格后，乙方需整理完整的试运行记录，包含运行过程、检测数据、问题处理情况等内容，经甲乙双方签字确认后，作为项目竣工验收的核心依据。
八、质量保修要求
1. 乙方对本项目施工质量实行质量保修制，保修期限为自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并双方签字确认之日起 12 个月。
2. 保修期内，因乙方施工工艺、操作规范、耗材质量等自身原因造成的质量问题，包括于焊缝开裂、轨道变形、安装精度超标、轨道与行走轮配合异常等，乙方需承担全部免费保修责任。
3. 甲方在保修期内发现上述质量问题，可通过书面或口头形式通知乙方，乙方在接到通知后24 小时内需派员到达现场进行核查、处理，免费完成维修、整改工作，确保轨道恢复至本项目技术及质量要求的正常使用状态。
4. 若乙方未按约定时间到场处理，或维修、整改后仍未达到本项目质量标准，甲方有权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处理，所产生的全部费用由乙方承担，且乙方仍需承担后续的质量保修责任。
5. 保修期内，乙方需建立完善的保修台账，详细记录质量问题的处理过程、结果，维修完成后需经甲方验收签字确认，相关资料纳入项目竣工资料统一存档；因甲方人为使用不当、第三方损坏或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轨道损坏，不属于保修范围，乙方可提供维修服务，相关费用由甲方承担。
九、施工执行标准及规范
本项目施工全过程需严格遵循以下国家、行业及企业标准：
1. GB/T 3811-2008《起重机设计规范》
2. GB/T18224-2008《桥式抓斗卸船机安全规范》
3. 1500T/h 抓斗卸船机使用手册（机械部分）
4. GB/T29712-2013《焊缝无损检测超声检测 验收等级》
5. GB985《气焊手工电弧焊及气体保护焊焊缝坡口基本形式和尺寸》
6. QB/CHEC.GY.003-2006《轨道焊接通用工艺》及《轨道踏面堆焊工艺》
7. TB/T 1632.1-2004《钢轨焊接第 1 部分：通用技术条件》
十、施工安全要求
1. 乙方需严格遵守国家安全生产法规及甲方现场安全管理规定，建立项目安全管理体系，配备专职安全员，全程监督施工安全。
2. 施工前对所有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，明确高空作业、动火作业、起重作业等危险作业的安全管控要点；作业过程中严格执行作业票证制度，无票证严禁施工。
3. 高空作业人员必须正确佩戴安全带、防坠器、安全帽，作业区域设置安全警示标识及防护措施，防止高空坠落、物体打击事故；动火作业需清理周边易燃物，配备动火监护人员及灭火器材。
4. 施工过程中严禁损坏甲方现场其他设备、设施，若造成损坏由乙方承担全部赔偿责任。
5. 乙方需对施工过程中的人员安全承担全部责任，若发生安全事故，由乙方负责事故处理及相关赔偿，与甲方无关。
十一、项目验收
1. 过程验收：甲方对脚手架搭设、旧轨道拆除、轨道焊接、焊缝检测等关键施工工序进行过程验收，乙方需配合提供相关检测记录，工序验收不合格不得进入下一环节施工。
2. 竣工验收：施工完成后，乙方提交竣工验收申请及完整施工资料（包括施工记录、焊缝检测报告、尺寸复核记录、试运行记录等），甲方组织相关部门进行竣工验收，验收内容包括轨道安装精度、焊接质量、场地清理等，试运行合格为竣工验收通过的必要条件。
3. 验收不合格的，乙方需在甲方指定时间内完成整改，整改费用由乙方承担，整改后仍不合格的，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追究乙方违约责任。
十二、其他要求
1.乙方中标后一周内需根据现场实际情况，编制详细的施工方案及安全专项方案，报甲方审核批准后方可施工；施工过程中如需调整施工方案，需经甲方书面同意。
2.乙方需合理安排施工工期，确保在甲方要求的时间内完成项目施工及验收，若因乙方原因造成工期延误，需按合同约定承担违约金。
3.施工过程中乙方需做好现场文明施工，施工废弃物分类收集、及时清理，不得随意堆放、丢弃。
4.乙方需遵守甲方现场的各项管理规定，服从甲方现场管理人员的协调及管理。
5.本项目相关的施工资料、检测报告、试运行记录等，乙方需在竣工验收后按甲方要求整理成册并移交甲方，资料需真实、完整、可追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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